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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山市生态环境局关于《白山市水源地一体化升级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》的批复

白山市鸿源水电发展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委托吉林省春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《白山市水源地一体化升级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（报批版）》收悉。该项目环评文件已完成专家技术评审、全本公示、材料复核等程序，各类审批支撑要件齐全，现结合报告书、专家修改清单及现场核查情况，出具环评批复如下：

一、未批先建违法问题整改要求

本项目库尾清淤工程存在环评未审批即先行施工的 “未批先建”违法行为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相关规定。白山市生态环境局浑江区分局已出具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相关违法情形核查、整改工作全部完成。你单位须深刻吸取本次违法教训，压实企业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，完善内部环保管理制度，常态化组织施工、运维人员开展水源保护、湿地、生态红线相关法律法规培训，杜绝同类环境违法问题再次发生。

二、项目基本情况及审批意见

（一）项目建设概况

本项目位于白山市浑江区红土崖镇曲家营水库片区，工程包含三大板块：

1、水库清淤工程：清淤总面积20.44万m²，总清淤量 64.4万m³，先期采用吹填工艺完成15万m³清淤，剩余49.4 万m³采取库区水位降至578m干法机械清挖；清淤区域坐落于曲家营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、吉林白山珠宝河国家湿地公园保育区、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；配套设置1#、2# 淤泥临时晾晒及堆放场，其中2#临时场地位于水源准保护区。

2、输水隧洞修补工程：隧洞总长7.2km，对2837m全断面钢筋砼衬砌段、4365m回填灌浆段防渗加固，仅隧洞进口段涉及水源一级保护区，其余隧洞线路不占用水源保护区。

3、电站升级改造工程：更换供水电站2台250kW机组、余水电站2台1600kW机组，改造后总装机3700kW保持不变，电站厂区不在水源保护区内。

项目总投资49141.28万元，施工周期2026年7月至2027年5月，清淤、隧洞、电站改造工程同步实施，主汛期停止涉水施工。
（二）项目合规支撑文件

本项目属于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24年本）》鼓励类河湖整治、城市供水保障工程，纳入《吉林省白山市水安全保障“十四五规划”，各类审批文件完备：白山市发改委项目核准批复、白山市水务局初步设计批复、白山市人民政府出具的项目符合生态保护红线认定意见、白山市自然资源局红线不可避让论证材料、白山市林业局涉湿地公园施工复函、曲家营水库原有环评及竣工环保验收资料、施工期应急供水保障方案、淤泥综合利用协议等全部作为环评附件归档。

（三）环评审批意见

项目施工区域横跨曲家营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、吉林白山珠宝河国家湿地公园、生态保护红线、长白山生物多样性管控区域，环境敏感程度极高。报告书已完整落实专家组全部修改意见，对库区淤积、隧洞渗漏、老旧电站设备等现状问题开展详实溯源分析，施工期水、气、声、固废、生态保护措施可行，淤泥资源化处置、施工期应急供水、水生生物保护方案完备。综合技术评估、现场核查、各部门意见，从饮用水水源安全、湿地及生态红线保护角度，原则同意《白山市水源地一体化升级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（报批版）》提出的建设内容、施工方案、污染防治及生态保护措施，项目可按报告书要求组织实施。

三、施工期核心环境保护管控要求

本项目环境影响集中于施工阶段，你单位必须严格落实报告书及专家意见全部环保措施，重点强化水源地、湿地公园保护：

1、饮用水水源专项管控：严格执行施工期西北水库替代供水方案，施工全过程保障居民供水水量、水质稳定；一级保护区内仅允许清淤、隧洞进口等水源保护类工程，禁止设置施工营地、砂石堆场、生活垃圾点；2#淤泥晾晒场地处准保护区，全场铺设防渗膜，配套截水沟、集水沉淀池，雨季全覆盖，淤泥渗水分季节合规处置，严禁废水直入库体；清淤作业采用围堰分区隔离，控制扰动范围，实时监测库区SS、总磷、总氮，水质异常立即停工处置。

2、湿地公园与生态红线保护：严格按照林业局复函要求划定施工边界，不得超范围作业；优化施工时序，避开鱼类洄游、野生水鸟繁殖期；所有临时工程完工后全面拆除、地貌复原，完整开展湿地植被补植；减少机械噪声、淤泥恶臭对湿地动植物惊扰，落实水土保持措施，杜绝泥沙流入湿地水体。

3、水污染防治：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全部进入防渗旱厕，定期清运农肥；隧洞混凝土养护水自然蒸发不外排；淤泥渗水冬季罐车转运至城市污水处理厂，其余时段用于场地洒水；已完工15万m³ 淤泥存量全程台账管理，检测达标后外运用于矿山生态修复，转运车辆密闭防渗，杜绝沿途渗漏遗撒。

4、大气、噪声、固废管控：施工落实抑尘措施，淤泥堆场定期喷洒植物除臭剂；夜间22:00至次日6:00禁止高噪声清淤、钻孔作业；清淤底泥、剥离表土、建筑垃圾分区存放，淤泥全部综合利用；电站检修产生废机油、含油抹布等危险废物单独密闭贮存，委托有资质单位转运，执行转移联单制度。

5、水生、陆生生态保护。清淤控制开挖深度，不破坏原生河床基底；工程完工后按要求增设生态流量泄放设施，按月度标准稳定下泄生态基流；临时用地剥离表土单独保存，施工结束全面复绿；施工区域设置生态警示标识，禁止捕猎野生动物。

四、运营期常态化管护工作要求

1、工程完工后持续监测曲家营水库库区水质，跟踪底泥内源污染治理成效，建立年度水质监测档案；运维单位常态化巡检输水隧洞渗漏、库区淤积情况。

2、稳定运行生态流量泄放设施，配套在线流量监测设备，监测数据同步报送水务、生态环境部门，每五年开展生态放流效果评估并优化调度方案。

3、电站运维期间生活污水、危险废物延续现有合规处置模式，完善环保台账，定期开展设备安全与环保检修。

4、定期巡查湿地公园、水源保护区施工恢复区域，及时补植退化植被，清理河道漂浮物、淤积杂物，防控外来入侵物种。

五、环境风险与环境管理要求

1、编制完善本项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针对围堰溃坝、淤泥泄漏、柴油污染、供水中断等场景储备应急物资，定期组织应急演练，同步落实全过程环境监理，监理资料作为竣工验收必备材料。

2、建立完善环保台账，涵盖淤泥检测、运输、处置、水质监测、生态修复、危废转移等全流程资料，主动配合市、区分局日常监督检查。

3、足额落实环保投资，污染治理、生态修复、风险应急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、同步施工、同步投入使用。

六、其他管理事项

1、项目全部施工完成、所有临时场地拆除复绿、淤泥全部处置完毕后，你单位须自主组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，编制验收调查报告并依法公示，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全面投入运行，验收资料备案。

2、若项目清淤范围、临时堆场位置、淤泥处置方式、核心施工工艺发生重大变动，须重新编制环评文件报批；本批复自出具之日起满5年项目未开工，批复自动失效，需重新报审环评。

3、本批复仅针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事项，水利、林业、自然资源、水土保持、防洪等相关手续须另行取得行业主管部门审批，手续不全不得开工。

4、由白山市生态环境局浑江区分局承担本项目日常环境监督管理工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白山市生态环境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7月7日

